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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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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51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河南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编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证有效

期

预期用途

1 脂类质控品

豫械注准

20192400232

5年

本产品适用于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脂蛋白a（Lp（a））、载脂蛋白A1（APO�

A-1）、载脂蛋白B（APO�B）检测时的质量控制。

2 尿液化学分析质控品

豫械注准

20192400233

5年

用于尿液分析仪及尿液分析试纸条的质量控制。 可以

对比重、pH、白蛋白、葡萄糖、酮体、血、亚硝酸盐、胆红

素、尿胆原、白细胞项目的检测进行质量控制。

3 凝血质控品

豫械注准

20192400234

5年

本产品适用于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 （APTT）、 凝血酶时间 （TT）、 纤维蛋白原

（FIB）、抗凝血酶Ⅲ（AT�Ⅲ）检测时的质量控制。

4 特定蛋白质控品

豫械注准

20192400235

5年

本产品适用于免疫球蛋白A （IgA）、 免疫球蛋白G

（IgG）、免疫球蛋白M（IgM）、免疫球蛋白E（IgE）、

补体C3（C3）、补体C4（C4）、C-反应蛋白（CRP）、类

风湿因子（RF）、抗链球菌溶血素O（ASO）、转铁蛋

白 （TRF）、 前白 蛋 白 （PAB）、β2- 微 球 蛋 白

（β2-MG）、视黄醇结合蛋白（RBP）、kappa-轻链

（k-LC）、lambda- 轻 链 （λ-LC）、 触 珠 蛋 白

（HPT）、白蛋白（ALB）、α1-抗胰蛋白酶（AAT）、

铁蛋白 （Ferr）、 总蛋白 （TP）、α1-微球蛋白

（α1-MG）、胱抑素C（CysC）检测时的质量控制。

5

甘胆酸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

豫械注准

20192400236

5年 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甘胆酸的含量。

6

维生素B12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法）

豫械注准

20192400237

5年 定量检测人血清中维生素B12的含量。

7

B型钠尿肽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法）

豫械注准

20192400246

5年 本产品用于定量检测人血浆中B型钠尿肽的含量。

研发投入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脂类质控品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26万

元；尿液化学分析质控品约为26万元；凝血质控品约为18万元；特定蛋白质控品约为48万

元；甘胆酸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约为141万元；维生素B12检测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法）约为174万元；B型钠尿肽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约为337万元。

二、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截至公告日国内外同行业多个厂家已取

得上述同类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例如，伯乐、朗道、迈瑞等均有特定蛋白质控品和脂

类质控品同类产品；伯乐、朗道、迪瑞等均有尿液化学分析质控品同类产品；伯乐、朗道、迈

克等均有凝血质控品同类产品；雅培、西门子、贝克曼、迈瑞等均有BNP检测试剂盒同类产

品；新产业、博源等均有甘胆酸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同类产品；罗氏、雅培、贝克曼等

均有维生素B12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同类产品。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公司试剂产品线，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是对公司现有质

控类产品与检测试剂产品的有效补充，可以逐步提高公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公司现有的

尿液化学分析质控品与特定蛋白质控品的同类产品2018年销售收入分别约为0.57万元与

1.66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较小；现有的脂类质控品、凝血质控品的同类产品2018年

无销售。 甘胆酸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维生素B12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B型钠尿肽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相关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均为首

次取得。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

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3658

证券简称

:

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52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级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图生物” 或“公司” ）于2019年3月13

日召开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安图科技受让重庆安图久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51%股

权的事宜》，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郑州安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图科技” ）受

让重庆安图久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安图久禾” ）51%股权，本次股权转让

总价款为1020万元，双方约定以货币支付股权转让款，并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的30

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的交易金额在公

司投资委员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通过该二级子公司开展医疗检验集约化业务，拓展新的营销渠道。 在重庆安图久

禾后续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风险、行业政策风险等方面的风险因素。

目前，该二级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近日取得重庆市南岸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最终核准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U6R64J

2、名称：重庆安图久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7号4栋33-6号

5、法定代表人：秦森邦

6、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8日

8、营业期限：2017年09月18日至永久

9、经营范围：批发、零售：II类、III类医疗器械（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体外诊断试剂（须取得相应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5日

证券代码：

603538

证券简称：美诺华 公告编号：

2019-051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

股权第二次第七期股份转让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诺华” 或“公司” ）分别于2018年7月20

日、2018年8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分别购买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燎原药

业” ）少数股东屠雄飞、屠锡淙直接持有的燎原药业454.8880万股、173.1760万股股份，合

计628.0640万股（占燎原药业总股本的22.3433%），交易价格为12.81元/股，交易总价合计

8,045.49984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燎原药业2,377.1508万股股份，占其总股

本的84.567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披露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浙江燎

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股东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 � �公告编号：2018-090)。

二、支付方式及标的股份转让安排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燎原药业的股份转让通过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协议转让方式进行。 鉴于转让人屠雄飞、屠锡淙签订协议时均为燎原药业董

事，其所持燎原药业股份的转让需要遵守《公司法》关于“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的相关规定，故协议下的标的股份分两次交割转让：

第一次股份转让：美诺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议案后5个工作日内，双方通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启动首次股份交割，屠雄飞应向美诺华转让所持燎原药业股份

148.8590万股，屠锡淙应向美诺华转让所持燎原药业股份43.2940万股，第一次股份转让合

计192.1530万股。

屠雄飞、屠锡淙应当在约定的首次股份交割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燎原药业提交辞去

董事职务的书面报告，并至本次交易完成前不再担任燎原药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 首次股份交割当日，美诺华向屠雄飞、屠锡淙分别支付第二次股份转让款的定金800万

元、330万元，同时屠雄飞、屠锡淙应当在美诺华按照约定支付定金后45个工作日内，分别

将其所持燎原药业剩余306.029万股、129.8820万股股份质押给美诺华，用于担保其履行本

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依法申请办理股份质押登记。

第二次股份转让：自屠雄飞、屠锡淙辞去燎原药业董事职务满6个月之日或者根据法律

规定可以进行第二次股份交割的时间开始起45个工作日内，转让双方应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办理相关的质押股份的解除事宜。 在前述事项完成后30个工作日内，双方通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股份转让，屠雄飞、屠锡淙分别向甲方转让所持目

标公司股份306.0290万股、129.8820万股，第二次股份转让合计435.9110万股。第二次股份

转让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屠雄飞、屠锡淙应当全额向美诺华归还约定的定金。

三、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

鉴于燎原药业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交易的非上市公众公司，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投资者及其一

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0%后，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众

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即其拥有权益的股份每达到5%的整数倍

时），应当依照规定进行披露。 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至披露后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公众

公司的股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试行）》第三十条规定：“股票

转让单笔申报最大数量不得超过100万股。 ” 根据上述规则，双方约定：两次股份转让均按

规定分期进行。

本次交易第一次股份转让已于2018年8月27日全部完成。 转让方屠雄飞、 屠锡淙于

2018年9月3日向燎原药业董事会递交了辞职报告， 于2018年10月10日正式辞任燎原药业

董事，其持有的股票于2019年4月30日解除限售并可流通转让。 交易双方将于近期安排完

成第二次股份转让。

1、第二次第一期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2019年5月6日， 公司和屠雄飞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第一期

26.50万股股份转让，公司支付转让款339.4650万元。公司于2019年5月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

2、第二次第二期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2019年5月10日， 公司和屠雄飞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第二期

20.50万股股份转让，公司支付转让款262.6050万元。

3、第二次第三期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2019年5月16日， 公司和屠雄飞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第三期

120.00万股股份转让，公司支付转让款1537.20万元。

4、第二次第四期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2019年5月22日， 公司和屠雄飞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第四期

20.60万股股份转让，公司支付转让款263.8860万元。

5、第二次第五期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2019年5月28日， 公司和屠雄飞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第五期

118.40万股股份转让，公司支付转让款1,516.7040万元。

6、第二次第六期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2019年5月29日， 公司和屠锡淙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第六期

1.60万股股份转让，公司支付转让款20.4960万元。

7、第二次第七期股份转让进展情况

2019年6月4日， 公司和屠锡淙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完成第二次第七期

20.50万股股份转让，公司支付转让款262.6050万元。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燎原药业的股本结构如下：

燎原药业股权结构（第二次第七期股份交割完成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万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69.3398 80.7318%

2 屠雄飞 140.5770 5.0010%

3 屠瑛 173.2640 6.1639%

4 屠锡淙 107.7820 3.8343%

5

台州市华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0.0000 4.2690%

合计 2,810.9628 1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二次股份转让累计完成328.10万股， 累计支付转让款4,

202.9610万元。 后续交易进展公司将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6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销售

机构及开通定投、转换业务并参与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

议，本公司自2019年6月6日起新增中信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自2019年6月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信证券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 投 业

务

转 换 业

务

是否参 加费

率优惠

1 000739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是 是 是

2 001297 平安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3 001515 平安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是 是 否

4 003626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否 是 是

5 003702 平安中证沪港深高股息精选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是 是

6 004390 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是 是 是

7 004391 平安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是 是 否

8 005084 平安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是 是 是

9 005085 平安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是 是 否

10 005486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是 是 是

11 005487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是 是 否

12 006433 平安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否 否 否

13 006717 平安惠金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否 是 否

14 007017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是 是 是

15 007018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是 是 否

16 007019 平安如意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是 是 否

17 007048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是 是 否

18 007049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E类份额 是 是 否

注：同一产品A、C、E类份额之间不能相互转换。

二、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转换上述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信证券所有，请投资

者咨询中信证券。本公司对其申购费率、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及转换业务的申购补差费率均不设折扣限制，优惠活动的费

率折扣由中信证券决定和执行，本公司根据中信证券提供的费率折扣办理，若中信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内容变更，以中信证

券的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

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

金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详见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要求的

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的基金份额的

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参见本公司网站的《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

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48

网址：www.cs.ecitic.com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以及最新相关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6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新增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通基金”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 ）及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货” ）签署

的销售协议，从2019年6月6日起，上述销售机构开始销售融通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一、中信证券、中信期货新增销售的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0（前端）、001831（后端）

融通汇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004399（E类）

二、中信证券（山东）新增销售的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跨界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30（前端）、001831（后端）

融通汇财宝货币市场基金 004399（E类）

融通巨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57（B类）

融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61660（后端）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548；网址：www.cs.ecitic.com。

2、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热线：95548；网址：sd.citics.com。

3、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9908826；网址：www.citicsf.com。

4、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3-8088 （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网址：www.rtfund.

com。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

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188

证券简称：

*ST

巴士 公告编号：

2019-033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58,95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199%。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

一、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原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

2015年10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巴士在

线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54号）。 核准公司

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中麦控股有限公司” )等42名交易对方发行总计114,585,062股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000,000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上述新增股份均为限售股份，锁定期分别为12个月或36个

月。经深交所审核的上市日为2015年11月26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本次发行前的156,000,000股增加到

299,585,062股。

因标的公司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盈利承诺金额，根据本次重组交易各方签署的《盈利承诺

及补偿协议》约定，上市公司于2017年7月回购注销了中麦控股有限公司、高霞、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

司、夏秋红、邓长春、吴旻、杨方、孟梦雅、邓欢、高军、王丽玲等11名股东合计所持的 3,957,538股股票，

公司总股本由299,585,062股减少至295,627,524股。

本次办理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股东，不涉及2017年度业绩补偿相关事宜。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各项承诺具体内容

1、锁定期承诺

序号 股东名称 锁定期承诺

1 熊小勇

1、持续拥有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已满12个月，以该等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持续拥有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部分股权不满12个月，以该等股

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本次发行结束之日24个月内，可转让或可设定第三方权利的合计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其在本次发

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60%。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该等股份的转让和交易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等

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规则办理。

备注：除上述股东外，公司其余限售股东未就其限售股上市流通事宜向本公司提出申请。

2、盈利及补偿承诺

在本次重组中，王献蜀、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宝梧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电云广告有限公司、格日勒图、高霞、葛伟、杨建朋、王玉香、陈灏康、付杰、夏秋红、武新明、柴志峰、

邓长春、吴旻、黄金辉、杨方、张俊、赵铁栓、蔡洪雄、王志强、孟梦雅、袁博、周文国、邓欢、高军、罗爱莲、舒

云、宋宏生、王丽玲、姚婷、段春萍、熊小勇、周远新、方莉、龚天佐、张世强和张昱平等40名补偿义务人承

诺：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10,000万元、15,000万元和20,000万元； 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不低于9,000万元，14,000万元和20,000万元。 否则应按照约定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具体情况如下：

1）在承诺期内，如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

利润数中的任一指标低于相应指标累计承诺金额， 补偿义务人应逐年以股份补偿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以现金进行补偿。已补偿的股份不再冲回。如补偿义务人根据本协议的约定

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 相应的股份补偿数量或现金补偿金额应以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分别计算的金额中孰高者为准。

2）根据公司于2015年11月发布的《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在承诺期内，如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低

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补偿义务人将按以下顺序进行补偿：

（1）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王丽玲、高军、邓长春、孟梦雅、夏秋红、

杨方、吴旻、邓欢等11名补偿义务人首先以其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2）如前述补偿义务人在本次重组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扣除已转让或设定第三方权利的

股份总数，下同）不足以补偿的，由其他28名补偿义务人进行股份补偿；该等28名补偿义务人仅对巴士

在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和2016年的业绩进行承诺并参与补偿。

（3）如全部39名补偿义务人在本次重组中合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扣除已转让或设定第三

方权利的股份总数，下同）仍不足以补偿的，由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高霞、王

丽玲、高军、邓长春、孟梦雅、夏秋红、杨方、吴旻、邓欢等11人进行现金补偿。

3）补偿义务人应根据其本次重组前在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情况按补偿顺序全额分摊对上

市公司的补偿。 股份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止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100%权益作价÷本次发行价格）÷承诺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

股份数量

各补偿义务人应按照本协议确定的补偿顺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如

下：

各补偿义务人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各补偿义务人本次重组前在巴

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额÷对应顺序补偿义务人本次重组前在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的合计出资

额）

4）补偿义务人合计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应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计算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其中，不足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的股份数-已补偿的股份数。

5）补偿担保措施

如王献蜀、 高霞及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补偿义务人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股份

补偿或现金补偿义务的，王献蜀、高霞及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应对此承担无限连带补偿责任。

根据上述承诺，本次所持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股东熊小勇为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各项承诺履行情况

1、锁定期承诺

在限售期内，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熊小勇未严格履行股份锁定期承诺，存在超比例设定第三方权

利的情形—2016年4月11日至2017年11月24日超比例质押4.21万股股份；2017年11月27日至承诺期届

满严格履行了该项承诺。

熊小勇已于2016年11月16日出具承诺，“本人将在本说明及承诺签署之日起60天内将股份质押比

例降低至60%以下，在此之前，本人将不要求所持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解禁上市流通。

除上述情形外，如本人在后续锁定期内再次出现违背锁定期承诺的情形，本人自愿延长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锁定期6个月；如因本人违背承诺的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

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机构的监管。 ”

熊小勇共持有上市公司股票106,557股，所持股票中的47,607股的限售期为12个月，58,950股的限

售期为36个月，所持限售期为12个月的股票自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11月27日已逾6个月，且熊小勇

作为第二顺序的补偿义务人，无需对标的公司后续的盈利承诺承担补偿义务。 根据其本人的申请，2017

年11月27日公司已安排其所持上市公司47,607股股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至本公告日，熊小勇限售

期为36个月的股票已逾6个月，其本人申请解除限售。

2、盈利及补偿承诺

因标的公司2016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盈利承诺金额， 根据本次重组交易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约

定，上市公司于2017年7月回购注销了中麦控股有限公司、高霞、南昌佳创实业有限公司、夏秋红、邓长

春、吴旻、杨方、孟梦雅、邓欢、高军、王丽玲等11名股东合计所持的 3,957,538股股票。 2016年度业绩补

偿未涉及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 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仅对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和2016年的业

绩进行承诺并参与补偿。 故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熊小勇严格履行了该项承诺。

(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

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11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58,95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19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名。

4、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质押冻结股份数量

(股)

董监高任职情

况

1 熊小勇 58,950 58,950 58,393 -

合 计 58,950 58,950 58,393 -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量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69,793,409 23.61 -58,950 69,734,459 23.59

高管锁定股 622,617 0.21 0.00 622,617 0.21

首发后限售股 69,170,792 23.40 -58,950 69,111,842 23.38

二、无限售流通股 225,834,115 76.39 58,950 225,893,065 76.41

三、总股本 295,627,524 100.00 0.00 295,627,524 100.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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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4 2019/6/13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3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以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余额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元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7,626,

860.8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共计转增股47,626,860股，转增后的公司总股本为168,426,860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特殊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开盘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每股分红金额÷总股本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按照扣除回购股份后

的股份数量119,067,152股为基数进行计算分配。 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

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119,067,152×0.4）÷120,800,000≈0.3943元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19,067,152×0.4）÷120,800,000≈0.3943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943）÷1.3943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4 2019/6/13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陈忠渭、常州长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庞琴英，以及18名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以上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或根据《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执行。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

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持有公司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暂按10%的税负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帐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按照10%的

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4,700,000 25,880,000 90,58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56,100,000 21,746,860 77,846,860

1、 A股 56,100,000 21,746,860 77,846,860

三、股份总数 120,800,000 47,626,860 168,426,86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168,426,86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

0.29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经开区兴东路289号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9-88998758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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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减少、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6月5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6月4日至6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9年6月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6月4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办公楼一号会议室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电子产业园区工业大道196

号）。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晓华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06,105,9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6426%；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958,087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936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063,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6%；反对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74,0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提案二：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议案关

联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446,427,575股）、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3,494,272股）、 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12,101,801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6,040,0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5%；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73,9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提案三：审议通过《关于〈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许晓华（持有表决权股份数3,466,080股）、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446,427,575股）、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3,494,272股）、

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2,101,801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2,573,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73,8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提案四：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本项议案关联股东许晓华（持有表决权股份数3,466,080股）、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446,427,575股）、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3,494,272股）、

东阳市恒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2,101,801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2,573,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73,8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提案五：审议通过《关于〈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项

议案关联股东许晓华（持有表决权股份数3,466,080股）、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446,427,575股）、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3,494,272股）、东阳市恒

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2,101,801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2,573,86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73,8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2%；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提案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063,6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73,9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

提案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063,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6%；反对2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52,574,06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6%；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

公司已于2019年5月18日披露了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贺维律师现场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二○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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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金华相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金华相家” ）持有公司股份13,494,2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9%，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4%。 本次减持将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

日后六个月内进行。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金华相家减持股份的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金华相家持有公司股份13,494,27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满足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3、减持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拟减持数量不超过1,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4%。若

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计划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进行

调整。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5、减持期间：本次减持将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 在上述减持期间如

遇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6、减持价格：参照市场价格。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金华相家未出现违反承诺的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东金华相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

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按规定披露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二）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股东金华相家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三）金华相家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六日


